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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矿产资源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,是人类

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。我国高度重视可持续发

展和矿产资源的合理利用 ,把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国

家战略 ,把保护、节约资源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重要

内容。处理好当前和长远、中央和地方的利益 ,可为

建设“大而强 ,富而美”社会主义新山东 ,全面建设小

康社会提供重要的资源保证。现行的法律法规没有

修改 ,新的法规、办法又未出台 ,如何深化矿业权有

偿取得 ,成为摆在国土资源行政管理部门面前的一

个重要课题。

1　我国矿业权取得的现状

《矿产资源法》第三条阐明 :“矿产资源属于国家

所有 ,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”。第

五条规定 :“国家实行探矿权、采矿权有偿取得的制

度”。从以上两条可以看出 ,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

有 ,是国家的财富 ,国家拥有矿产资源的所有权。探

矿权、采矿权作为与财产所有权相关的财产权 ,都可

以给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 ,不仅是一个合法勘查、开

采矿产资源行为能力的资格证明 ,而且是一种财产 ,

应为矿产资源所有者即国家所有。要想从国家那里

取得探矿权、采矿权 ,必须是有偿的。但是 ,目前国

家收取的探矿权、采矿权使用费标准 ,是根据当时的

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确定的 ,并且是狭义上的探矿

权、采矿权有偿取得 ,仅指矿权设立时的有偿取得 ,

只不过是国家所有权的一种体现 ,而不是有偿取得

的主体、重要内容 ,也不是立法思想的本意。由于以

较少的代价取得探矿权、采矿权 ,矿业权人占用的矿

区面积都非常大 ,而且一占多年。有的探矿权人投

入资金较少 ,长期停留在普查阶段 ;有的采矿权人为

了赚取更多的利润 ,采富弃贫 ;有的自已根本不开展

工作 ,造成了矿产资源的积压和浪费。缴纳矿产资

源补偿费也不是有偿取得的重要内容 ,资源补偿费

是调节资源所有者和采矿权人之间的产权关系 ,是

对已消耗的资源的货币补偿。

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 ,通过

招标、拍卖、挂牌等竞争的方式有偿取得。深化矿业

权有偿取得、依法转让也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

件下 ,使矿业经济走上自我发展良性循环的客观需

要 ,有利于吸引更多渠道的资金投入矿业活动 ,从而

促进矿业经济的发展和矿业秩序的稳定 ,也有利于

矿业权人合理开采、综合利用矿产资源 ,最大限度地

发挥矿产资源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。

2　立足实际深化矿业权有偿取得

虽然矿产资源未经开采不是劳动产品 ,但国家

投入大量资金开展的地质调查、矿产资源勘查等地

质工作 ,所取得的劳动成果已经具有潜在的经济价

值。这些劳动成果和潜在的经济价值 ,应由采矿权

价款来体现。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,这是我国《宪

法》和《矿产资源法》所确定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。

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是指国家作为特殊权利主体

对属于自己的物即矿产资源享有的占有、使用、收益

和处分的权利。《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》第十

条规定 ,申请国家出资勘查并已探明矿产地的采矿

权时 ,除缴纳采矿使用费外 ,应当缴纳经评估确认的

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采矿权价款 ,而对于法人或者

自然人的出资勘查并探明矿产地的采矿权的 ,本办

法没有相关规定。原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司、地质

勘查计划管理司编写的条文释义中讲到“作为一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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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主体的法人或者自然人出资勘查并探明矿产地

所形成的财产权益 ,因权利人享有充分的占有、使

用、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,对其权利的行使既可以通过

优先取得采矿权来行使 ,也可以通过流转的方法转

让给其他的民事主体来行使 ,在其流转过程中国家

除对权利行使的方式、过程加以监督外 ,一般不对平

等民事主体间经济行为的具体内容作出特别的限

制。”这里矿产资源国家享有的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

分的权利与法人出资勘查并探明的矿产资源享有的

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(包括《民法》中关于

“物权”的理论)是两种定义 ,是两种不等同的权利 ,

是主权与从权的关系。通俗地讲 ,就是法人出资勘

查探明的矿产资源 ,法人 (出资人)还不能随意转让 ,

更不可以随意开采 ,转让必须报国土资源行政部门

审批 ,开采必须依法领取采矿许可证。因此 ,既要避

免、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 ,又要吸引多渠道资金投入

矿产资源勘查 ,对申请由法人出资勘查并探明矿产

地的采矿权时 ,在享有优先权、享受优惠政策的同

时 ,应适当收取部分采矿权价款。

目前 ,蓬莱市行政区域内 ,共有探矿许可证 80

多个 ,采矿许可证 78 个 ,其中蓬莱市国土资源行政

管理部门颁发采矿许可证 45 个。根据有关文件精

神 ,在颁发这 45个采矿许可证时 ,只收缴采矿权使

用费 500元 ,登记费 200 元。另外收取地环保证金

10000元。为贯彻实行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的立法

思想 ,作为县市级国土资源行政部门 ,对新设采矿权

时和原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满需延续的 ,应组织专家

根据拟划定矿区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储量、矿产品在

当地的需求和经济状况 ,进行评估定出采矿权价款 ,

经国土资源行政部门核定认可 ,通过招标、拍卖、挂

牌等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竞争的方式进行有偿出让。

做好矿产资源管理工作 ,进一步维护矿产资源

的国家所有权 ,国土资源行政部门应深刻领会有关

法律、法规的精神内涵 ,借鉴试点经验 ,结合实际情

况 ,勇于探索、大胆创新 ,深化矿业权有偿取得 ,实行

矿产资源有偿使用 ,搞好矿业权的国家一级市场建

设。

沂源县实施村庄搬迁增加耕地面积
沂源县徐家庄乡杨庄村属于青石山区 ,人口 1780 ,土地总面积 383公顷 ,其中耕地近 100 公顷 ,人均耕

地 0. 8亩 ,且耕地多为旱田 ,土层浅 ,产量低而不稳。该村老庄占地 20公顷 ,居住 200余户 ,由于地势低洼 ,

街道狭窄 ,已不适宜居住。多年来 ,耕地质量和数量的影响 ,制约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。为此 ,沂源县国土资

源局聘请专家对村庄整体搬迁 ,进行土地整理增加耕地进行了可行性研究 ,通过村庄搬迁进行土地整理 ,不

仅增加了耕地面积 ,还增加了农民收入 ,壮大了集体经济。

沂源县国土资源局通过深入调查研究 ,主要抓好以下 3 方面工作 :一是规划先行。针对老庄的地形特

点 ,考虑整理后的产业发展 ,对土地平整、道路建设、水利配套、防护林等方面按照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的要

求进行了详细规划 ,保证土地整理后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。二是认真做好搬迁工作。充分利用杨庄村内的

1处废弃兵工厂进行新村规划 ,利用兵工厂家属区、宿舍区安置居民 100多户 ,在不占耕地的前提下新批宅

基地 100余户 ,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。为缩短搬迁时间 ,制定了“原是谁的宅基地谁优先承包”的优惠政

策 ,不仅提前完成了拆迁工作 ,还调动了农民投入土地整理的热情。三是严格标准。成立了专业施工队伍 ,

主要通过机械与人工治理相结合平整土地 ,坚持高标准、高质量。通过村自筹、乡补贴、县扶持多方筹集资

金 ,完成了土地整理 15余公顷 ,土层均在 80～100cm内 ,保水保肥性能好 ,道路、水利配套、排灌设施齐全 ,

基本做到涝能排、旱能浇。

通过对杨庄村搬迁进行土地整理 ,净增耕地 230亩 ,改善了项目区内的农业生产条件 ,耕地的保水保肥

能力大大提高 ,土壤结构明显改良 ,提高了农田自然生产力 ,增强了农业后劲 ,项目区的生态景观明显改善。

整理出来的耕地种植花生、大豆、玉米等农作物 ,安置劳力 280人 ,每年增加效益 17. 8万元 ,更重要的是 ,农

民在享受土地整理成果的同时 ,增强了节约用地、保护耕地的意识。

(李虎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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